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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销没问题 生育要三思

□据 新华网

“在校女大学生生育，最高可报销2000元。”近日，
一则南昌市大学生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消息引起一
番激辩，支持者有，担忧者亦有。

【政策】大学生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南昌市辖区内参加居民
医保的大学生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并设顺产1000
元和剖宫产2000元的最高限额。

对此，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保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南昌市大学生并没有享受单独的生育保
险。从2009年9月起，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南昌市将
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中的
生育妇女，住院分娩费用及产后并发症治疗费用纳入
住院医疗补助范围，并设报销最高限额，具体标准为
顺产1000元、剖宫产2000元。

该负责人表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只有婚姻符合
法律规定，生育符合国家和省、市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的，
相关费用才能享受医保报销，对非婚生育的不予报销。

【教师】可能给学校的管理带来更大压力

在郑州大学担任班主任多年的王华认为，大学生
毕竟年龄还小，对很多事情的自制力和判断力都十分有
限。将生育费用纳入医保范畴，会不会让很多人误以为
政府鼓励大学生在校生育，这样可能给学校的管理带来
更大压力。

【家长】担心政策导向性让孩子产生误解

部分家长的心态显得比较“纠结”：一方面，很多人
明确反对孩子在大学期间结婚生育；另一方面，如果孩

子意外怀孕，这项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孩子，但
又担心政策的导向性会让孩子产生误解。

“我觉得这是个好政策，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
希望我的孩子千万不要用到这项政策。”贵阳市一大
三女生的父亲说。

【学生】是社会进步、思想观念转变的表现

针对大学生在校生育与学业能否兼顾的问题，记
者采访了郑州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的多名在校生。
他们都认为大学生生育费用能有医保补助是社会进
步、思想观念转变的表现。

一些大学生认为在校学习期间应当以学业为重，
还不具备组建家庭和养育小孩的基本条件，因而不会
选择在校生育。

南昌大学生生育可报销
教师：可能给学校的管理带来更大压力

□据 新华社

7月2日，“夺刀少年”柳艳兵和易政勇在宜春市
第三中学迎来单独高考。

江西省教育考试院专门组织人员严格按照教学
大纲和考试大纲，为他们重新命题。考场为标准化考
场，设备和正常高考一致。宜春市教育局局长担任主
考，考场全程视频监控。当地表示，考试公平是第一位
的，不会因为考生身份特殊而放松考场纪律。

“夺刀少年”
参加单独高考

□洛谭

与普通城镇居民一样，参加居民医保的大学生
享受生育保险本无可厚非。不少对此表示忧虑的
人，也可能只是揪着年轻人易冲动、盲目的标签不
放。无疑，结婚、生育是法律赋予在校大学生的权
利，但应该看到，医保保障“生”不意味着保障“养”，
大学生夫妻学业未成、事业未立，没有稳定的经济基
础，若是在未考虑成熟的情况下就生儿育女，显然是
不负责任的。一句话，生孩子，报销费用没问题，但
要走这一步要想好了。

柳艳兵 易政勇 （新华社发）

通过考场监控拍摄的单独考试画面


